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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
何敬麟議員

優化公共資本企業資訊技術自主可控，推進國家安全體系現代化建設

國家“十五五”規劃中強調要提升網路安全保障能力，加快建設國家網路
安全防禦體系建設，並把支持網路安全技術創新和產業發展，鼓勵發展
安全可靠的資訊產品和服務列為網絡安全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。同時，
國家亦正大力推動公共部門及國有企業的資訊技術、設備與系統的自主
可控，加快健全對其採購、日常使用、技術應用創新、監督等網絡安全
工作機制。因此，推進公共資本企業的資訊技術應用創新與國產化比例
有序提升，加快構建安全自主可控的資訊安全體系，已是一項舉足輕重
的戰略任務。

本澳的公共資本企業承擔著提供重要公共產品與服務的職能，涵蓋了通
信業、能源業、金融業等重要民生產業。當前，第13/2019號法律《網絡
安全法》已明確將公共資本企業納入網絡安全框架之中，會對其有關網
絡安全的計劃及行動進行監察。目前，本澳對於公共資本企業在資訊軟
硬體的採購、使用、管理、維護等內部營運環節監管上仍有值得優化的
空間。若公共資本企業的網絡安全出現問題，將可能導致：一、 一旦遭
遇外部技術斷供或服務中止，將直接影響企業正常運營與公共服務的連
續性；二、 存在隱藏的後門與安全漏洞風險，導致敏感數據和國家秘密
洩露；三、 是在應對網路攻擊時可能因底層技術不可控而處於被動。

保障本澳公共資本企業的資訊設備與系統安全可靠、自主可控是澳門維
護國家安全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關鍵一環。同時，積極響應國家戰略，在
公共資本領域率先推進資訊技術創新的國產化工作以及安全機制，不僅
能從根本上提升抗風險能力，保障澳門社會經濟穩定運行，更能為培育
本地科技產業、融入國家資訊技術創新體系帶來機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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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為全面落實國家戰略部署，保障公共資本企業資訊安全可控，促
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，助力國家安全體系建設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
一、完善資訊安全工作機制

為加速推動公共資本企業資訊技術規範化、精益化、協同化、智慧化發
展。對於資訊安全監管方面，當局在持續完善相關監督程序、採購機制
及跨部門協作等工作上，未來有否具體計劃？以強化特區政府對公共資
本企業資訊系統安全監督，回應國家“十五五”規劃中構建安全自主可控
的資訊安全體系的目標。

二、促進資訊設備國產化水平提升與供應鏈多元

適度提升供應渠道多元化，合理採用安全可控的國產軟硬件是實現資訊
安全自主可控的重要舉措。當局是否會透過建立合規供應商白名單等方
式，以推動提升供應來源的多元化與安全性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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